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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公告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、十一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

议批准了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。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

28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和《公开发行证券的

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

关规定，公司采用追溯重述法对2006年度至2022年度、2023年1至3季

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。 

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累计调增2022年末资产总额3,171.14万元、

调增2006年度至2022年度净利润3,171.14万元、调增2023年1至3季度

净利润339.66万元。本次调整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、现金

流量产生实质性影响。更正后的信息能够更加客观、准确地反映公司

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 

一、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原因 

公司于2023年11月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内蒙古监管

局出具的《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》（[2023]16号），指出“2006年12



月至2023年6月，公司代控股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向中国华

能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内蒙古分公司工作人员发放薪酬29,258,447.66

元；2022年5月至2023年6月，向控股股东北方联合电力有限责任公司

信息中心人员发放薪酬5,849,577.01元。上述行为构成控股股东非经

营性资金占用，占用金额合计35,108,024.67元，截至2023年10月31日

全部归还”。 

公司根据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

差错更正》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

露编制规则第19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规定，采

用追溯重述法对2006年度至2022年度、2023年1至3季度合并及母公司

财务报表进行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。 

二、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的影响 

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公司前期会计差错采用追溯重述法，

涉及会计期间为2006年度至2022年度，2023年一季度、2023年半年度，

同时对2023年三季度的财务报表由于前期调整造成的影响一并追溯调

整及更正。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累计调增2021年末资产总额2,638.71万

元，占2021年末调整前资产总额的0.06%，累计调增2006年度至2021年

度净利润2,638.71万元，占当年调整前归母净利润的比例均未超过

0.63%；调增2022年末资产总额3,171.14万元，占2022年末调整前资产

总额的0.08%，调增2022年度净利润532.43万元，占2022年度调整前归

母净利润的0.30%；调增2023年3季度末资产总额3,186.61万元，占2023

年3季度末调整前资产总额的0.08%，调增2023年1至3季度净利润

339.66万元，占2023年1至3季度调整前归母净利润的0.16%。 



本次调整未对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、现金流量产生实质性

影响。更正后的信息能够更加客观、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

营成果。 

三、监事会和会计师事务所的结论性意见 

监事会认为，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8号

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和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

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19号——财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规

定，审议和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

同意公司此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溯调整。 

公司主审会计师事务所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

就会计差错更正事项出具了《关于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

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》[中证天通(2024)证专审

21100001号]，认为公司对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说明已按照《企业会计

准则第28号——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更正》、中国证券监

督管理委员会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制规则第19号——财

务信息的更正及相关披露》等相关规定编制，如实反映了公司前期会

计差错的更正及追溯调整情况。 

四、审计委员会审议情况 

2024年4月19日，审计委员会召开2024年第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的议案》，认为公司本次会计差错更正符合

《企业会计准则》等相关文件的规定，更正后的信息能够更加客观、

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。同意本次会计差错更正及追

溯调整事项并提交董事会审议。 



五、其他说明 

中证天通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关于内蒙古蒙

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前期会计差错更正专项说明的鉴证报告》及

公司《关于前期会计差错更正后的财务报表》与本公告同日在上海证

券交易所网站披露。 

公司董事会对于本次更正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。公司将

持续加强财务管控，不断提高专业能力和业务水平，避免此类情况再

次发生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内蒙古蒙电华能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二四年四月二十六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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